附件1
黄山区新丰乡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清单
 
	村（区）
	排查发现的问题（条目式填写）
	整改措施及完成情况（文字表述）
	备注

	
	
	
	


填表时间：                                                        填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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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区新丰乡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进展情况表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已完成整改数量
	未完成整改数量

	1.1.财务管理不规范的村数
	1
	个
	
	

	   其中：财务信息不公开、未及时公开、选择性公开的村数
	2
	个
	
	

	1.2.侵吞、挪用、截留、套取集体资金金额
	3
	万元
	
	

	   其中：（1）私设小金库涉及金额
	4
	万元
	
	

	         （2）违规发放各项补贴涉及金额
	5
	万元
	
	

	1.3.白条入账、无票据入账、抵顶发票入账等支出不规范涉及金额 
	6
	万元
	
	

	2.农村集体经济问题合同数量     
	7
	份
	
	

	   其中 1：（1-1）明显违背合同法的超长期合同数量
	8
	份
	
	

	           （1-2）超低价合同数量
	9
	份
	
	

	           （1-3）不规范合同数量（a）
	10
	份
	
	

	           （1-4）未签订书面合同的数量
	11
	份
	
	

	           （1-5）未及时收到价款的合同数量
	12
	份
	
	

	   其中 2：（2-1）集体资源资产发包、租赁、拍卖类合同
	13
	份
	
	

	           （2-2）工程项目类合同
	14
	份
	
	

	           （2-3）其他
	15
	份
	
	

	3.1.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b）的项目数量
	16
	个
	
	

	3.2.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涉及的金额
	17
	万元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金额
	已化解金额

	4.1.新增村级债务总金额
	18
	万元
	
	

	   其中：（1）因兴办公益事业形成债务
	19
	万元
	
	

	         （2）因吃喝招待、请客送礼、滥发补助等非生产性开
              支形成债务
	20
	万元
	
	

	         （3）因购买理财产品、投入平台公司等经营主体形成
              债务
	21
	万元
	
	

	指标名称
	代码
	计量单位
	填写具体数量

	4.2.新增村级债务的村数
	22
	个
	

	   其中：（1）因兴办公益事业形成债务的村数
	23
	个
	

	         （2）因吃喝招待、请客送礼、滥发补助等非生产性开
              支形成债务的村数
	24
	个
	

	         （3）因购买理财产品、投入平台公司等经营主体形成
              的债务的村数
	25
	个
	

	5.1.移交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数量
	26
	件
	

	5.2.移交纪检监察部门的案件涉及村干部人数
	27
	个
	

	6.1.已制定并公开章程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量
	28
	个
	

	   其中：（1）镇级组织数量
	29
	个
	

	         （2）村级组织数量
	30
	个
	

	         （3）组级组织数量
	31
	个
	

	6.2.已制定并公开集体资产管理制度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数量
	32
	个
	

	6.3.已制定并公开集体财务制度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数量
	33
	个
	

	6.4.已制定并公开创办公司、参股平台公司等制度的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数量
	34
	个
	

	7.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有财务会计信息数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数量
	35
	个
	

	   其中：（1）镇级组织
	36
	个
	

	         （2）村级组织
	37
	个
	

	         （3）组级组织
	38
	个
	

	8.尚未完成提质增效行动整改任务的村数
	39
	个
	


注： （1）台账中所列问题主要是《农村集体“三资”监管突出问题集中专项整治行动工作方案》中指出的 
          情形。
     （2）代码1-38统计2023年9月（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管提质增效行动结束）以来的数据。
     （3）代码7中若同一份问题合同中同时存在代码8-10中多种情形，只填报一次即可，不重复填报。
     （4）代码32-34只统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不统计镇级和组级集体经济组织。各省（区、市）可根
         据本地实际情况自行调度镇级和组级集体经济组织制定并公开相关制度情况。
     （5）代码逻辑关系说明：7=13+14+15≥8+9+10+11+12；18≥19+20+21；22≥23+24+25。
     （a）不规范合同包括合同内容不规范、签订主体不规范、签订程序不规范等，不包括代码8和代码
         9 等情形。
     （b）工程项目管理不规范包括暗箱操作、围标串标、拆分项目的工程项目等。
